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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歷次變更紀錄：
	版本
	修訂日
	修訂頁次
	修訂者
	修訂內容摘要
	核准者

	1.0
	110.07.27
	-
	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
	初版發行
	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

	1.1
	112.05.11
	5
	個人資料保護執行小組
	依據學校使用之表單，調整用詞：將「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內部稽核報告」修訂為「長庚大學  學年度 第  學期內部稽核計畫 報告」
	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

	
	
	
	
	
	

	
	
	
	
	
	

	
	
	
	
	
	

	
	
	
	
	
	

	
	
	
	
	
	

	
	
	
	
	
	

	
	
	
	
	
	

	
	
	
	
	
	

	
	
	
	
	
	

	
	
	
	
	
	

	
	
	
	
	
	

	
	
	
	
	
	



文件編號：CGU-PIMS-I-02-006
文件等級：一般使用內部使用限制使用密級

本資料為長庚大學專有之財產，非經書面許可，不准透露或使用本資料，亦不准複印，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使用。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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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519091706]目的
為使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適當安全維護措施，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要求與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等相關規定，透過個人資料保護安全稽核做為本校持續維護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之參考，特訂定本程序。

2 [bookmark: _Toc519091707]依據
2.1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
2.2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2.3 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管理要點) 。
2.4 本校個人資料管理政策。
2.5 [bookmark: _Hlk57851011]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3 [bookmark: _Toc519091708]範圍
3.1 本校各單位。
3.2 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之作業、流程與活動等相關事宜。

4 [bookmark: _Toc519091709]名詞定義
無。

5 [bookmark: _Toc519091710]權責
5.1 稽核組
5.1.1 執行稽核工作並撰寫稽核報告。
5.1.2 視需要將個人資料保護內部稽核項目及成果，納入管理要點。
5.1.3 稽核結果之持續改善及矯正預防追蹤。
5.2 受稽核單位
5.2.1 定期進行自我檢查，並填寫「稽核查檢表」。
5.2.2 準備稽核文件接受稽核，並確認稽核結果。
5.2.3 對稽核結果提出及執行必要矯正及預防措施。

6 [bookmark: _Toc519091711]作業說明
6.1 稽核管理
6.1.1 本校之個人資料管理稽核工作之執行者不限於本校稽核組之人員，可以委由外部具備專業資格之人士進行，但不論由內部或外部人士執行，稽核人員必須具備獨立性及客觀性，稽核人員不能稽核本身之工作。
6.1.2 稽核工作必須對稽核過程所查核事項的事實加以記錄，以顯示其稽核軌跡作為稽核發現之佐證。
6.1.3 稽核發現之缺失及觀察事項與建議，受稽核單位應檢討並尋求改善。
6.2 稽核作業
6.2.1 個人資料管理稽核相關作業請參閱「長庚大學內部稽核實施辦法」。
6.3 稽核頻率
6.3.1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內部稽核每年至少辦理1次，並可視需要不定期舉行，如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發生重大變更後，即應立即執行稽核作業。
6.3.2 個人資料內部稽核前應擬訂稽核計畫，個人資料管理稽核範圍可涵蓋領域或範圍如：組織保護管理作業、個人資料告知或同意事項、蒐集處理利用管理、當事人行使權利管理、個人資料管理程序及持續管理作業等。
6.3.2.1 個人資料保護告知事項及同意內容。
6.3.2.2 個人資料盤點作業與公開作業之檢查。
6.3.2.3 個人資料範圍界定作業。
6.3.2.4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盤點作業。
6.3.2.5 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作業。
6.3.2.6 個人資料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作業。
6.3.2.7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行為之檢查。
6.3.2.8 資料安全維護作業檢查 。
6.3.2.9 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作業檢查。
6.3.2.10 設備安全維護。
6.3.2.11 個人資料保護持續改善作業。
6.3.2.12 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作業檢查。
6.3.2.13 當事人權利行使之各項檢查。
6.3.3 使用「稽核查檢表」做為個人資料管理稽核工作底稿。
6.4 稽核方法
稽核證據及實地查檢內容可採普查或抽樣方式進行，抽樣數由稽核人員視狀況進行。
6.5 稽核發現
內部稽核之發現所列之缺失或建議改善事項，應彙整於「長庚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內部稽核計畫報告」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內部稽核報告」，並由稽核組妥善保管，必要時得提供外部稽核之參考。
6.6 稽核改善
受稽核單位於接獲「長庚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內部稽核計畫報告」「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內部稽核報告」後，應依據「個人資料矯正管理程序」之規定實施矯正，並於15個工作天內將該單位之缺失原因分析及擬採行之矯正處理措施填列於「矯正處理單」內，經單位權責主管核定後回覆「稽核組」
6.7 相關稽核作業產生之紀錄，保存期限至少3年。

7 [bookmark: _Toc519091712]相關表單及文件
7.1 長庚大學內部稽核實施辦法。
7.2 CGU-PIMS-I-02-007個人資料矯正管理程序。
7.3 CGU-PIMS-I-04-019稽核查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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